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5城东第004号         

于珊、顾子闻：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濠北路70号北郭北村32幢306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濠北路99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城东派出所

                            2025年9月30 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5观音山第001号         

朱国梅、王宇、戴竹英：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世伦路98号滨河东城17幢602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世伦路98号滨河东城6幢209室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观音山派出所

                         2025年9月30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5文峰第002号         

王国民：

因你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洪江路88号天安花园19幢303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青年东路16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文峰派出所

                            2025年9月30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季小付、季鑫：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桥路228号金色城品12幢1302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通大道1875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通州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
                          2025年9月30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王沁汐、严凯：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行根路188号书香华府2幢705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通大道1875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通州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
                          2025年9月30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顾建新、施翠菊、顾佳卫：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杏园路77号中瑾世纪城3幢2单元502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通大道1875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通州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
                          2025年9月30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李少君：

因你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清河路38号师范桥新村65幢302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通大道1875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通州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
                          2025年9月30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曹晓军、季红娟：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银河路71号金南新村21幢204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金通大道1875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通州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
                          2025年9月30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海公2025城南第007号

陈树华、陈田虎、张春燕、陈欣雅：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海安市长江西路36号3幢1601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海安市海光西路162号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海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安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

2025年9月30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海公2025城南第008号

许华杰、许宸瑜：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海安市草坝南路51号2幢501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海安市曙光西路8号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海安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安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

2025年9月30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顾雪涛、黄曙明、顾欣磊：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民乐中路451号城市花苑1号楼二单元402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建设南路288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启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启东市公安局

                               2025年9月30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黄健、倪好：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公园中路449号南苑新村84号楼506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建设南路288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启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启东市公安局

                               2025年9月30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丁葵、周语柔：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长江中路658号长江新村17号楼305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建设南路288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启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启东市公安局

                               2025年9月30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徐赛花、陈颢文：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公园中路449号南苑新村86幢401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建设南路288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启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启东市公安局

                               2025年9月30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杨俊杰：

因你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的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建设北路899号紫薇花苑21幢507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建设南路288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启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启东市公安局

                               2025年9月30日

